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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司一直是规范经营，每
一笔订单都依照合同约定履行职
责。对方以各种理由拒绝履约拖欠
合同款，让我们外地人感到十分无
奈，所幸有镇江仲裁委的公正裁决，
我们公司最终拿回这笔欠款，真是不
容易！”来自广东的某混凝土公司负
责人陈某激动地说。

近日，镇江仲裁委审理裁决了一
起跨省合同纠纷案，拖欠的巨额合同
款几乎让供货单位面临难以为继的
窘境，好在仲裁部门及时介入，明辨
法理，主持公道，最终为当事人挽回
经济损失，及时化解了这起纠纷。

跨省合作遭遇诚信危机

作为广东省一家混凝土公司的
负责人，陈某表示，他的公司在广东
算是一家知名企业，公司不仅在广东
有许多订单，而且在福建、广西等诸
多省份均有合作。2009年，在一次全
国性的行业交流会上，陈某与来自江
苏的贺某结识了，贺某是镇江的一家
工程公司负责人，虽然两人地域相距
较远，但却颇为“聊得来”，经过双方的
多次交流，两位负责人都有合作意向。

2013年初，两家单位正式有了业
务往来。陈某表示，广东与江苏相距
较远，在运输上多有不便，且增加了
成本，为了避免合作不顺利带来的麻
烦，他一开始与贺某的订单都相对较
小，且在合同上细则也极为详细，以
免造成相关损失。

一开始，双方的合作周期相对较
短，主要是工程类产品买卖合同和相

关设备的租赁合同。由于工程项目
的变数较多，因此陈某与贺某在合同
中均注明了以实际供应量结算为准，
并需由双方指定人员共同签字才有
效。据了解，双方按订单周期的不
同，统一约定在每月月底，根据双方
确认的送货量开具正规增值税发票
上账，三个月内付清余款。

合作了七八年，双方关系还比较
融洽，合同都能顺利履约，可谁能料
到，多年的合作还是遭遇了诚信危
机。本以为万无一失的陈某，还是遭
遇了“滑铁卢”。2020年夏天至 2021
年春天，双方分别签订了《工程产品
买卖合同》和《机械设备租赁合同》，
两份合同的订单金额达几百万元，合
作周期也较长。谁料，正是这两份订
单，埋下了隐患。

拖欠200多万理由难成立

据陈某表示，当时签订合同时，
正是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期间，企业
的生产经营面临着巨大压力，贺某的
公司能不能如期支付合同款？令人
担忧，最终他还是决定相信对方，毕
竟双方有多年合作的友情，最终如期
与贺某签订合同。

按照合同约定，陈某需如期供
货，贺某应按合同约定如期付款，可
合作一年多后，贺某却没有付款。当
时贺某向陈某解释道，受疫情防控和
市场大环境影响，公司资金周转出了
一点小问题，暂时拿不出钱结算支
付，项目的事也可先缓一缓，贺某承
诺尽快筹钱。可是这一缓就是 3 个
月，考虑到工程项目停在“半道”也说
不过去，陈某便在催要合同款的同
时，继续给贺某供货，希望贺某能早

日付款。
2022年夏天，陈某公司的财务部

门清理账目时发现，从 2020年起，共
与贺某公司签订了 3份合同，贺某所
欠的合同款加上违约金，累计已达
200 多万元。这下让陈某有些紧张
了，200多万元的资金缺口如果不及
时补上，可能影响自己公司的正常生
产和经营。于是陈某又多次向贺某
催款，但对方却将还款日期一拖再
拖，拖欠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令陈
某难以释怀。最终，考虑到公司的利
益，陈某决定通过法律武器来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今年1月，陈某按照合
同中约定的纠纷处理方式，向镇江仲
裁委提出仲裁申请。

镇江仲裁委受理此案后，第一时
间组成仲裁庭审理。贺某公司负责3
个工程合同的项目经理作为代理人
出庭参加庭审，给出的理由还是令陈
某无法接受。贺某方辩称：己方未支
付合同款是因为陈某公司总的货款
不明确，因此未付的货款也就不明
确，因此没有及时支付；其次贺某一
方认为，合同签订并不代表实际履
行，合同价款并不是双方最终的结算
价，因此需要进一步协商；此外，贺某
一方认为自己不存在违约，不需要支
付违约金，即使需要承担逾期付款的
违约金，那计算方式也不能由陈某说
了算，双方矛盾难以调和。

公正裁决最终成功维权

为了佐证己方的观点，双方均向
仲裁庭提交了近 20组证据。仲裁庭
细致审理，经过举证质证、庭审调查、庭
审辩论等环节，抽丝剥茧梳理案情，最
终查清案件的来龙去脉。原来，双方在

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并未严格执行合
同约定，主要表现在结算单据以及对
账单据并非指定人员共同签字；其次
双方也未按约定的付款方式，及时结
算付款，以致双方分歧越来越大。

仲裁庭认为，双方签订的 3份合
同，均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达，不违
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应为有效合同，双方理应遵照执行。
合同虽约定需指定人员签字方才有
效，但未及时履行的主要责任在于贺
某，因为签收本是贺某公司应尽的义
务。案涉的 3份合同，贺某公司认可
陈某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主
要义务，但双方未办理结算，主要责
任也在于贺某一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577条、第 579条之规定，裁决贺某
公司应向陈某公司及时支付所欠合
同款，并按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支付
违约金；陈某公司也应及时向贺某交
付相应的发票。

镇江仲裁委提醒市民，违约责任
制度是民法典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制
度，它是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保障，不仅可以促使
合同当事人双方自觉全面地履行合
同义务，起到避免和减少违约行为发
生的预防性作用。一旦发生违约行
为时，通过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使守约方的损失得到补偿，对违约方
进行相应制裁，从而保护合同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营造更加平安、和谐、稳
定的社会营商环境。

拖欠款项200余万 跨省合作难再续

镇江仲裁公正裁决止纷争

本报讯（吴菲菲 翟进）针对排查消
除隐患确保燃气安全，镇江经开区法院
近日向某燃气公司送达了一份司法建
议书。这是该院发出的2023年首份司
法建议书。

据介绍，镇江经开区法院法官汪海
涛在审理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时，
发现被告在其名下住房内擅自安装燃
气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汪海涛当庭要
求被告及时整改，并跟踪后续情况。

案件判决后，经开区法院并没有因
此而停步。汪海涛认为用户擅自安装
燃气设施，对附近的住户都存在安全隐
患，这是涉及民生安全的大问题。他从
加强安全监管、业务培训、交流反馈等
方面考虑，建议燃气公司进一步化解企
业生产管理和经营的风险。

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相关规
定，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擅

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
气计量装置。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燃
气安全事故或者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等
情况，应当立即告知燃气经营者，或者
向燃气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等
有关部门和单位报告。燃气经营者应
当建立健全燃气安全评估和风险管理
体系，发现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
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司法建议书审定好后，汪海涛立即
赶往相关燃气公司送达建议书，并就相
关问题与该公司安全管理负责人进行
了座谈交流。

“发出司法建议是法院应尽的责任
与义务。”汪海涛表示，“通过这一手段
进行后续跟踪，有助于督促该案被告人
在燃气公司的协助下尽快整改，拆除擅
自安装的燃气设施，也有助于燃气公司
提高为民服务能力和水平。”

燃气安全不容有失
这份司法建议请查收

本报讯（陈怡 翟进）“我们楼栋顶
楼的鸽子终于搬家了！”日前，丹徒某小
区 3幢的业主高兴地奔走相告。在丹
徒法院法官对鸽主倾情释法后，这个困
扰他们十多年的相邻矛盾终于解决了。

据悉，被告王某是信鸽协会的会
员，他在所住小区楼栋公共房顶搭建鸽
棚饲养信鸽已十余年，信鸽已达一百多
只。因鸽鸣、鸽毛、鸽粪影响等问题，小
区业主及物业多次与王某协调，均未能
解决问题。

为此，李某等小区内其他业主诉至
丹徒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
碍，拆除私自搭建的鸽笼。被告辩称，
各原告系其他楼栋业主，无权要求他拆
除鸽子笼；而且自己是信鸽协会会员，
有权饲养信鸽；原告陈述的诸多问题并
非自家信鸽造成的，而是小区的野鸽子

干的“坏事”。“我家信鸽每天早晚两次
放飞，之后就归笼，只会围着鸽子笼所
在的楼顶盘旋飞翔，不会飞到小区的其
他地方，也不会造成鸽子毛、粪便的问
题。”王某说。

丹徒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江苏省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
六条第二款规定，居民饲养宠物和信鸽
不得污染环境，对宠物在道路和其他公
共场地排放的粪便，饲养人应当即时清
除。饲养信鸽虽然不被法律所禁止，但
不能影响周围环境卫生和相邻方的正
常生产生活。而被告饲养信鸽数量过
多，势必产生粪便、羽毛等问题，对小区
其他业主的正常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限期将
鸽子迁出小区。

“和平鸽”成“扰民鸽”

法官用情释法“请”鸽主人腾仓

本报讯（润法萱 翟进）“执行时，如
果遇到被执行人反抗袭击，该如何迅速
将人员进行先期控制？”日前，润州法院
法警大队根据实战化训练要求组织警
队队员开展了入室强制执行和模拟警
情处置等科目的演练(见图 润法萱 翟
进 摄)。

演练过程中，教练员结合入室强制
执行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和易发情况讲
解了注意事项，进行了示范演示。参训

队员在教练员的指导下，进行了现场情
景模拟和反复操练，全程规范有序、分
工明确、配合密切，取得了预期效果。

此次演练聚焦日常警务工作中的
短板弱项，通过以教带学、以练促用，有
效提高了警队成员之间协同配合和应
急处突能力，增强了警队实战技能和警
情意识，为法院审执工作的警务保障提
供了坚强有力的后盾。

润州法院法警大队
组织开展实战化演练

使用假黄金首饰抵押
六男子骗一家店14万

七旬妇被残疾少年推倒受伤
检察官化解两困难家庭矛盾

本报讯（龚明生 张驰川）为切实
加强对全市人民监督员的监督管理，
强化人民监督员责任意识，不断提高
管理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近日，
市司法局对全市 48名市级人民监督
员开展全面考核，并对人民监督员履
职情况进行了评级。

强化组织领导，确保考核工作有
序开展。各级司法行政部门高度重
视，精心组织，加强组织领导，安排专
人负责，确保责任落实到位，重点对人
民监督员参加各级检察机关案件监
督、重要会议、检务活动情况等监督内
容进行考核，确保考核工作顺利完成。

严格考核程序，确保考核过程实
事求是。市司法局坚持严格把握考核
程序，严格执行各项考核规定，通过个
人自评、履职情况及市局党组研究后
确定考核等次，并征求检察机关和各
地司法行政部门意见等考核流程，坚
持从实际出发，确保考核取得实效。

注重客观准确评价，确保考核结
果公平公正。此次考核结合人民监督
员参加案件监督活动等实际情况，通
过全面客观地评价人民监督员真实的
品德素养及履职情况。目前，年度考
核工作已全部完成。按照优秀等次比
例不能超过参加考核的人民监督员总
数的 15%的原则，共评定出黄友定等
12名“优秀”等次人民监督员，麦宇航
等36名“合格”等次人民监督员。

市级48名人民监督员
年度考核工作完成

近日，镇江市丹徒区检察院深入辖区乡（镇）、高等院校，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讲解投资理财、网络借贷、生活消费
等领域常见的诈骗套路及预防方法，倡导消费者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王运喜 余尚文 张驰川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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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丁艳杰 时昌鹏
本报记者 张驰川

“感谢检察机关施以援手，帮助双
方家庭摆脱了困境，温暖了群众的心。”
近日，在调解会现场，句容市白兔镇古
隍村村委会书记握着检察干警的手动
情地说到。一起残疾孩子推倒邻居引
出的侵权案件，终于得到化解。

七旬老妇无故受伤
无钱治病致残疾

家住句容市的丁某某和孙某某是
邻居，平时关系融洽。2021年 6月一天
的下午，七旬老妇丁某某在地里农忙
时，被邻居家14岁的孩子孙某某在玩耍
中推倒，导致丁某某左侧股骨骨折，经
司法鉴定丁某某的损伤程度已经构成
伤残十级。

事发后，本就生活困难的丁某某一

家为了节省开支，仅在家门口的小诊所
治疗。即便如此，也花光了家中的所有
积蓄，为了后续治疗，丁某某家庭向邻
居提出赔偿一事。

“我们两家关系一直很好，他们家
也不容易，我只要求他们赔偿我们基本
的医药费就行了。”丁某某说。即使这
样，孙某某一家也拿不出这笔钱。

今年 2月，丁某某在家人的陪同下
走进句容市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
心，反映自身遭受侵害长达 2年未获得
赔偿，希望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收到线索后，检察官在全面查阅申
请材料后，走访了丁某某及其所在的村
委会，了解案件情况及丁某某的家庭经
济状况。

经调查，丁某某现年 73岁，身高仅
1.3 米，自幼耳聋，儿子儿媳均智力残
疾，家庭生活困难；事故发生后，丁某某
花费医疗费 18352元，治疗后左下肢短
缩3厘米。

走访调查过程中检察官还了解到，

孙某某智力二级残疾，父母离异，目前
随她父亲生活。孙某某父亲因每天要
接送孙某某到特教中心学习，没有固定
工作，仅靠家中承包的土地维持生计，
家庭生活极为困难，没有赔偿能力。

支持起诉促成调解
救助帮扶温暖民心

看到两个家庭的困难现状，承办检
察官内心也是沉甸甸的。孙某某虽然
家庭困难，但丁某某的合法权益也应受
到法律保护。而丁某某因年迈且身体
残疾，欠缺诉讼能力，近亲属也不具备
代其参与诉讼的能力，属于检察机关予
以支持起诉的情形。2月 6日，句容市
检察院决定支持丁某某向句容市人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孙某某一方承
担相应的医疗费用。

虽然起诉了，承办检察官也知道，
诉求即使得到法院的判决支持，不仅可
能面临执行难的现状，两家人的关系还

会进一步恶化。为了争取庭前和解促
成矛盾化解，检察机关决定联合法院、
所在村委会开展释法说理。

“小孩伤人也是要承担责任的，丁
家要求并不过分。”承办检察官一方面
对孙某某父亲进行释法说理，向其阐明
孙某某侵权行为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另
一方面积极劝说丁某某一家能够作出
让步。最终，在检察机关、法院、村委会
等部门的推动和见证下，丁、孙两家在
村委会召开了现场调解会，两家达成和
解，由孙某某家庭赔付丁某某 3500元，
双方握手言和。

鉴于丁某某的实际情况，检察机关
决定向丁某某发放国家司法救助金1万
元。检察机关又与句容市残联进行沟
通协调，争取更多的社会救助措施。句
容市残联考虑到原、被告双方的实际情
况，也决定给予丁某某1万元的救助。

“感谢这么多人帮我们解决难题，
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了。”调解会
现场，丁某某家人激动地说。

本报讯（王卫宾 翁志娟 张驰川）
短短 5天时间，杨飞（化名）等 6人使用
在夜市购买的假黄金首饰在同一便利
店抵押诈骗 8次，非法获利 14万余元。
近日，镇江市润州区检察院依法以诈骗
罪对杨飞等 6 人提起公诉，经法院审
理，杨飞等6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
个月到3年3个月不等。

镇江男子杨飞平时游手好闲，还欠
着一笔数额不小的网贷。随着网贷还
款日期逼近，杨飞手头却拿不出钱。
2021年 9月 27日，杨飞忐忑地拿着一
根朋友给的假黄金项链到镇江市某便
利店，声称手头紧想低价抵押给店老
板。店老板只是对项链简单称重后就
直接给了杨飞1万余元，并没有检验首
饰真伪。正是这一举动让杨飞发现了
来钱的“好门道”。

眼看来钱来得如此容易，杨飞便开
始在附近的夜市购买价格低廉的假黄
金首饰，仅9月27至30日间前后一共4
次从某便利店骗得 5万余元。杨飞不
仅自己利用假黄金首饰诈骗店老板的
钱，还将“生财之道”告知朋友邵伟、曹
兵等 5人。从杨飞第一次利用假黄金

首饰抵押诈骗成功到案发仅5天时间，
杨飞等 6人在该便利店疯狂作案 8次，
骗取店老板共计 14万余元。事后，杨
飞等 6 人还将诈骗所得进行了分赃。
杨飞将自己分得的 7万余元全部用于
个人挥霍和归还网贷。

2021 年 10 月 2 日凌晨，当杨飞再
次实施诈骗行为时，店老板如梦初醒觉
得杨飞等人如此高频率地抵押黄金首
饰，事有蹊跷，便用火枪融化了首饰，才
发现这些黄金首饰全部是假的，至此案
发。很快，杨飞等6人全部归案。

法律我知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
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
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
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